
第 1 頁，共 3 頁 

台糖公司招募護理人員資訊 

一、符合下列資格條件：  

（一）學歷：高中(職)以上學校護理科系畢業。 

（二）證照：具護士／護理師。 

（三）具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訓練合格證書」。 

二、工作地點：台糖公司總管理處（臺南巿東區生產路 68 號） 

三、契約期間：112 年 9 月 18 日至 113 年 3 月 17 日（6 個月）。 

四、工作內容：  

（一）配合特約廠醫執行定期之臨場健康服務，依實際作業情況進行

風險評估。 

（二）辦理勞工健康檢查，檢查結果之分析、評估、管理與保存及健

康管理。 

（三）辦理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。 

（四）辦理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勞工、職業傷病勞工與職業健康相

關高風險勞工之評估及個案管理。 

（五）勞工之身心健康保護及健康促進等措施之作業。 

（六）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、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。 

（七）職業衛生之調查報告及傷害、疾病紀錄之保存。 

（八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法規事項。 

（九）交辦事項。 

五、薪資待遇：月薪新臺幣 36,000 元(意者可議)，1日全勤奬金另計。 

六、聯絡人：人力資源處 羅先生 06-3378785       

     Email：a63365@taisugar.com.tw 

    傳  真：06-3378514 

七、錄取 1名，備取若干名。 

八、意者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影印本，郵寄至本公司人力資源處(臺

南巿東區生產路 68 號)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應徵之職務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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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招募護理人員(職務代理)報名表 

姓    名  性 別  

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
出 生 
日 期 

 

聯絡電話 
（日間） 
（手機） 

請黏貼近6個

月內彩色2吋

相片 1張 

通訊地址 
(請填寫可寄達通
知函之地址） 

□□□ 

E-mail信箱  

最 高 學 歷  
(學校及科系) 

 

修業年限 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起至民國      年     月止 

外語能力  

相關證照  

工 作 經 歷     
(公司名稱) 職稱 工作內容簡述 

工作期間 
(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) 

    

    

    

相關證照及工作經歷如不敷使用，請以 A4 紙張併附。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
（正面）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
（背面）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註：書面資料審查(1 式 1 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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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 傳 

（請親自書寫或打字，限 500 字以內；如不敷使用，請以 A4 紙張影印本頁併附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應考人陳述事項均為事實，如有虛偽及其他不實情事，應試人員應負法律

責任。經查明有偽造或變造或應試資格不符者，於驗畢後榜示前發現者， 

不予錄取；榜示後發現者，撤銷其錄取資格。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